第一次征求意见

2022年10月17日，鄠邑区气象局向92家单位征求《西安市鄠邑区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征求意见稿)》的意见。至反馈截止时间,共收到13家单位反馈，其中有4条反馈意见。
	序号
	具体意见
	反馈单位
	采纳情况

	1
	4.3.3.6 高温部分，将“区民政局:指导各社区做好高温预防工作，注意防暑降温，对特殊群体采取必要的防暑应对措施”。建议修改为:“指导各街道做好社区高温预防工作，注意防暑降温，对特殊群体采取必要的防暑应对措施。
	西安市鄠邑区民政局
	[bookmark: _GoBack]予以采纳。

	2
	本方案第10页原文：区资源规划分局:负责气象因素诱发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及隐患的普查、排查，组织指导开展群测群防、专业监测和预报预警工作。
建议修改为:区资源规划分局:负责气象因素诱发的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工作。做好突发地质灾害的应急调查技术支撑的工作。
第 20页原文:区资源规划分局:组织做好地质灾害风险预警、防范工作。建议改为:区资源规划分局:负责暴雨诱发的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工作。
	西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鄠邑分局
	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相关规定及有关要求，资源规划鄠邑分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地质灾害防治的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工作。住建、水务、交通、应急管理、气象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有关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街办(景区局)负责本辖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予以采纳。

	3
	建议将:1.负责做好气象灾害损毁设施修复、区域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等相关项目的立项审批工作，责任单位变更为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2.按照区政府要求协调资金计划下达。责任单位变更为西安市鄠邑区财政局。
	西安市鄠邑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根据《西安市鄠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西安市鄠邑区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事项划转工作实施方案>和“审管联动制度”的通知》(鄠政办发〔2020〕5号)文件要求，区发改委受理的项目审批、备案等12项业务于2020年12月31 日划转至西安市鄠邑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同时，结合我区实际，项目资金计划的协调下达工作职能为西安市鄠邑区财政局，予以采纳。

	4
	建议删除《西安市鄠邑区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征求意见稿)》中“督导秦岭沿山各街办(景区管理局)做好气象防灾减灾相关工作”。
	西安市鄠邑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执法局
	一、依据《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六条，“区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管理部门对本辖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行业、领域的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二、依据《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十二条，“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职责，重点做好下列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财政、审计、气象、民政、应急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共同做好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予以采纳








第二次征求意见

2022年10月25日，鄠邑区气象局向5家单位征求《西安市鄠邑区气象灾害应急预案(二次征求意见稿)》的意见。至反馈截止时间,共收到2家单位反馈，其中有1条反馈意见。
	序号
	具体意见
	反馈单位
	采纳情况

	1
	建议本方案中2.2成员单位及其职责：区秦岭保护局：负责组织协调做好气象因素印发的森林火灾相关防御工作。现建议修改为：负责指导各森林防火责任单位做好气象因素引发的森林火灾相关防御工作。
	西安市鄠邑区秦岭生态环境保护和综合执法局
	按照中共西安市鄠邑区委办公室下发的鄠办字【2019】57号文件，区秦岭保护局和区应急管理局关于森林防火方面职责分工相关内容，予以采纳。





